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26年  第19号


为落实《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做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落地工作，海关总署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进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26年2月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进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海关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实施特定封闭管理的海关监管区域（以下简称海关监管区域）免税货物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货物进出口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6〕1号，以下简称《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关对免税科研货物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免税科研货物及其研发成品经海关监管区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或运往境外，以及免税科研货物及其研发成品在海关监管区域内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享惠主体进口自用的《通知》附件《免税科研货物清单》内科研货物，除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商品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不予免税的商品、《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以下统称进口税收）。免税进口科研货物应当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商有关部门明确的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中试转化等科研活动的认定标准和管理要求。
享惠主体应为登记注册在海关监管区域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海关监管区域内从事科研工作的事业单位、登记在海关监管区域内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且应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商有关部门明确的享惠主体认定标准和管理要求。经认定的享惠主体名单由深圳市相关主管部门函告深圳海关，并报海关总署备案。
第四条 海关对免税科研货物以享惠主体为单元实施电子台账管理，享惠主体首次申报免税进口科研货物时，海关信息化系统依据报关信息为该享惠主体建立电子台账，登记享惠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

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的免税进口科研货物电子数据，在报关单结关放行后纳入电子台账管理。

海关根据监管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等相关规定，对享惠主体使用免税科研货物情况实施稽查、核查。
第五条 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的免税进口科研货物，“申报地海关”和“进境关别”填报为河套深圳园区（代码：5321）；“消费使用单位”填报享惠主体名称；免税进口设备及其维修用零配件、器具、文献、标本的“征免性质”填报为“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深圳园区自用科研设备器具”（代码：508，简称“河套科研设备”），免税进口耗材、动物及其产品、其他零配件的“征免性质”填报为“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深圳园区自用科研耗材”（代码：509，简称“河套科研耗材”）；“征减免税方式”填报“不计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代码：A）。享惠主体自愿向海关申请缴纳进口税收的，上述填报栏目中“征减免税方式”填报为“照章征税”（代码：1）。
对于享惠主体自愿申请缴纳进口税收的，36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同类货物免税进口，其中，同类货物是指8位税则号列相同的货物。

完成缴纳全部进口税收的货物，按国内货物流通规定管理。
第六条 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的免税进口科研货物，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加征关税均获得排除的除外）（以下称四类措施）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四类措施。

第七条 海关监管的免税科研货物及其研发成品从海关监管区域运往境外的，自离境之日起解除海关监管，核销对应电子台账，无需补缴相关进口税收。其中，涉及出口关税应税商品的征收出口关税。

第八条 免税科研货物应当依法接受海关监管。
对于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的免税进口设备及其维修用零配件、器具、文献、标本，海关监管年限为3年，自货物进口放行之日起计算；海关监管年限届满，按规定解除监管。

对于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的免税进口耗材、动物及其产品、其他零配件，不设海关监管年限。其中，对于在科研中消耗并且形成研发成品的，其对应的研发成品需一并接受海关监管。

第九条 享惠主体免税进口的免税设备维修用零配件，仅限于维修处于海关监管年限内的免税设备。

享惠主体使用免税进口的耗材、动物及其产品、其他零配件在科研中消耗并且形成研发成品的，应向主管海关备案进口料件与研发成品的对应关系，海关纳入电子台账管理；在科研中消耗并且未形成研发成品的，享惠主体可申请按规定解除监管并在电子台账中予以核销，免于补缴进口税收。

享惠主体应于每月第5个工作日前向主管海关自主核报上一个月免税进口科研货物的库存、使用及处置变化情况。
享惠主体对自主核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条 享惠主体需要将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的免税设备及其维修用零配件、器具、文献、标本流通至海关监管区域内其他单位或个人、经海关监管区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以及要求提前解除监管的，应当事先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免税货物补缴进口税收手续。补税的计税价格以货物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申报进口时的计税价格为基础，按照货物已进口时间与海关监管年限的比例进行折旧。其计算公式为：

补税的计税价格＝免税科研货物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申报进口时的计税价格×［1-免税科研货物已进口时间/（监管年限×12）］。

已进口时间自货物放行之日起按月计算。不足1个月但超过15日的，按1个月计算；不超过15日的，不予计算。
第十一条 享惠主体需要将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的免税设备及其维修用零配件、器具、文献、标本移作他用的，应当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补缴与移作他用时间相对应的进口税收；对于移作他用时间不能确定的，应当提供不高于所涉税款额的税款担保。补税的计税价格以货物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申报进口时的计税价格为基础，按照需要补缴税款的时间与海关监管年限的比例进行折旧。其计算公式为：

补税的计税价格＝免税科研货物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申报进口时的计税价格×［需要补缴税款的时间/（监管年限×365）］。

需要补缴税款的时间为免税科研货物移作他用的实际时间，按日计算，每日实际使用不满8小时或者超过8小时的，均按1日计算。
第十二条 享惠主体需要将免税耗材、动物及其产品、其他零配件流通至海关监管区域内其他单位或个人、经海关监管区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移作他用，以及要求解除监管的，应当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并按照进口料件补缴进口税收。

享惠主体需要将研发成品流通至海关监管区域内其他单位或个人、经海关监管区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移作他用，以及要求解除监管的，应当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并按照研发成品对应的进口料件补缴进口税收。

第十三条 对于进口后，免税设备维修用零配件未按规定用于维修处于海关监管年限内的免税设备，而是用于维修其他货物的，享惠主体应按进口料件补缴进口税收。对于进口后，经深圳市主管部门认定超出科研自用范围或未按规定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中试转化的，享惠主体应在收到主管部门确认结果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海关申请分别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补缴进口税收。

第十四条 免税科研货物属于四类措施货物的，享惠主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至第十三条规定补缴进口税收时，还应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四类措施，已在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时执行四类措施并由享惠主体缴纳有关税款的，不再重复补缴相关税款。

免税科研货物不属于四类措施货物，但其研发成品属于四类措施货物的，享惠主体在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有关情形下需补缴进口税收时，应按照研发成品的实际报验状态缴纳进口税收并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四类措施。

第十五条 享惠主体申请补缴税款的，报关单“申报地海关”和“进境关别”应填报为河套深圳园区（代码：5321），“征免性质”按原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海关监管区域时进口报关单填报，“消费使用单位”填报享惠主体名称，“监管方式”填报后续补税（代码：9700），“征减免税方式”填报特案（代码：4）。
第十六条 完成补缴全部进口税收的货物，海关核销对应电子台账并按规定解除监管，后续按国内货物流通规定管理。

第十七条 享惠主体因企业依法破产、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等原因将免税科研货物转让给其他享惠主体的，转出、转入享惠主体应分别向海关申报电子台账核注清单，免于补缴进口税收。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报关单申报要求中，“申报地海关”和“进境关别”可根据海关监管区域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由深圳海关根据实际情况公布。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2月1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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